附件2
申报材料清单
	序号
	材 料 内 容
	数量（份）
	备注

	
	申报材料：

	1
	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（申报专业填“人力资源管理”、A4双面打印、不得修改页码及格式）
	3
	序号1-3材料请按填表说明填写，不得更改排版，不得增减表格栏目。

	2
	申报人力资源管理专业高级职称人员简明表（A3打印，不装订，加盖所在单位印章）
	35
	

	3
	正高级/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请备案表（A3打印，加盖所在单位印章）
	1
	

	
	佐证材料：

	4
	学历、学位证书（原件及复印件）或学信网查询结果截屏图打印件
	各1
	原件经现场审核无误后当场退还，复印件均须加盖单位公章，并逐项签署核对人姓名和审查意见。

	5
	高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明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	1
	

	6
	现任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	各1
	

	7
	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聘书或合同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	各1
	

	8
	2021-2025年近5个年度考核表（复印件）
	1
	材料加盖单位公章，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应提供存入人事档案的“年度考核登记表”复印件。

	序号
	材 料 内 容
	数量（份）
	备注

	9
	论文（专业技术总结）___ 篇（原件及复印件）。其中代表作1篇（破格晋升2篇）
	代表作原件一份，复印件一式2份，其他原件复印件各1
	原件经现场审核无误后当场退还，复印件需为原文复印，复印件为封面、目录、本人发表的文章内容等3部分即可，复印件不得体现姓名与单位、不盖章。

	10
	国家新闻出版署及中国知网查询结果截屏图打印件
	1
	均须加盖单位公章，并逐项签署核对人姓名和审查意见。

	11
	高（正高）级人力资源管理师业绩材料清单
	2及以上
	须提供2项及以上材料清单

	11
	任现职以来的个人业绩材料复印件
	2及以上
	[bookmark: _GoBack]须提供2项及以上业绩材料，材料应统一用A4纸复印（专著等提供原件），符合闽人社发﹝2025﹞2号几项要求，请填几份表格并分别装订成册，请勿混合装订。材料均须加盖单位公章，并逐项签署核对人姓名和审查意见。

	12
	厦门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明
	1
	打印方式：登录“厦门市人社局--网上办事--个人办事--技能培训”打印“厦门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明”（咨询电话：0592-12345）。


注意事项：1.上述材料均需提供盖章版扫描件，其中序号2材料还需提交Word格式、序号3材料提交Excel格式，其他材料需提交PDF格式，序号9已出版发表的论文电子版排版、字体等应与正式出版发行的完成一致。所有材料需按照申报材料清单顺序及名称标注（同类多份材料可创建同一文档），现场审核后相关申报材料电子版将由收件部门统一存档。     

